
 

东营市河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东营市河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东河编办发﹝2015﹞34 号 

 
 

关于报送 2016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 
用编进人建议计划的通知 

 
 

各镇、街道，区直各部门、单位： 

为做好 2016 年度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用编进人工作，根据市

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报送 2016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

用编进人建议计划的通知》（东编办发〔2015〕98 号），现就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 报送范围 

各部门、单位报送的用编进人计划，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

招考录用公务员、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选调大学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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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置招录培养的基层政法干警；各部门、单位在编人员的流动

调配、区外调入人员及政策性安置人员的用编进人计划，由各部

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一并报送。 

二、 规定要求 

1、各机关事业单位用编进人，要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控机构编制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意

见》(鲁办发〔2014〕4号)和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有关规定要求,

本着充实基层、优先补充急需岗位和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

原则,以编制员额和职位(岗位)空缺为前提，以提高人员素质、优

化队伍结构为重点,实行多退少补、总量控制，严禁超编进人。 

2、各机关事业单位新增人员的用编进人建议计划和备案计

划，应结合单位工作实际需要，支持新建学校医院幼儿园和直接

承担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综合执法、就业社会

保障等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补充人员，严禁机关新进工勤人员和

职能弱化、体制机制面临调整的机关事业单位用编进人，新增人

员总量不得超过本年度机关事业单位自然减员数额。 

3、超编满编机关事业单位不再安排用编进人计划；机关事

业单位不安排工勤人员用编进人计划；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面临改企转制的事业单位、职能弱化的事业单位、机关服务中心

等后勤服务类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暂缓分类的事业单

位，原则上不安排用编进人计划。 

4、各单位报送用编进人建议计划前，要认真核对“编制数”

 —2— 



 

和“实有人数”（包括非在职人员），对有人员增减变化的单位，

须在报送用编进人建议计划前抓紧办理增人入编、减人出编手续。

2016 年度无用编进人计划的单位，一并统计编制数、实有人数、

预计退休人数并报送相关表格。 

三、 报送时间及要求 

为确保 2016 年度用编进人计划及时下达，各部门、单位务

必于 2015 年 9月 28 日（下周一）前将用编进人建议计划（主管

部门审核、盖章）连同书面报告一式三份报区编办、区人社局各

一份，本单位留存一份。请各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前报送年度用

编进人建议计划，报送纸质材料的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凡未按规定时间报送的，不再安排年度用编计划。 

联系方式：3882077  hkqbwb@163.com

附件：    

1.河口区党政机关 2016 年用编进人建议计划表 

2.河口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2016 年用编进人建议计划表 

3.河口区事业单位 2016 年用编进人建议计划表 

 

 

河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河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 年 9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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